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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執所執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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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净 20240713 13 稿 抛砖引玉 仅供参考 微信 qq 973451196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表 1：所破（所斷）（中觀總義表解）（第 2 3 4 頁）（斷障表）（第 5頁） 
人 我 人我 人我執 遍計人我執 遍計煩惱障 斷盡證見道位（遍計） 入中論 

日光疏： 
斷障表 

（第5頁） 

人 我 人我 人我執 俱生人我執 俱生煩惱障 修道位前七地斷（俱生） 
法 我 法我 法我執 遍計法我執 遍計所知障 斷盡證見道位（遍計） 
法 我 法我 法我執 俱生法我執 俱生所知障 修道位後三地斷（俱生） 
理所破（所執） 道所破（能執） 

        
中觀總義表解（第 2 3 4 頁） 

 
表 2：二執二障（三界斷惑表）（二乘）（第 6 頁）（中觀總義表解）（大乘）（第 2 4 頁） 

二我執 範圍 
二障 

所證 
 中觀總義表解（大乘）（第 2 4 頁） 

人
我
執
（
有
邊
） 

遍計
人我
執 

88 使見惑： 
五利使（身、邊、
邪、見取、戒禁取
見）加五鈍使（疑、
貪、嗔、痴、慢）

迷理十使 

遍

計 

煩

惱

障 

三
界
斷
惑
表 
（
二
乘）
（
第
6
頁） 

初地 斷盡遍計人我執 障道： 
障礙
清淨
波羅
蜜多 
 
障果： 
障礙
解脫
生死 

楞伽經：
以我執，
引生的
煩惱心，
為 
烦恼障；  

（二乘）
斷盡 
遍計 
人我執 
證初果 
須陀洹 

寶性論： 
“慳等虛妄分別心， 
承許彼為煩惱障。” 
六度違品——慳貪、貪
慾、嗔恚、懈怠、散亂
等的虛妄分別心， 
承許為煩惱障。 俱生

人我
執 

81 品思惑： 
五鈍使之 

貪、嗔、痴、慢 
迷事四使 

俱
生
煩
惱
障 

（二乘）
斷盡 
證四果 
阿羅漢 

前七地斷盡俱生人我
執（斷障表）（第 5 頁） 

法
我
執 
（
四
邊
） 

遍計
法我
執 

四邊中 
除遍計人我執 88
使見惑外的四邊
見解執著： 

對有邊無分微塵、
無分剎那， 
及後三邊的 
見解執著 

遍計 
所知障 

寶性論： 

“三輪虛妄分別心， 

承許彼為所知障。” 

對於施者、受者、施等 

三輪的虛妄分別心， 

承許是所知障； 

障道：
障礙
圓滿
波羅
蜜多 
 
障果： 
障礙
一切
智智 

楞伽經：
以三輪
法執， 
引生的
分別心， 

斷盡 
遍計 

人我執、 
遍計 
法我執 
證初地歡
喜地菩薩 

俱生
法我
執 

八至十地 
三清淨地菩薩的
違品（除俱生人我
執前七地部分）：
三波羅蜜——願、
力、智的違品（微
細愚痴種子習氣） 

俱生 
所知障 

及習氣，
為 
所知障。  

斷盡 
前七地 
俱生 

人我執、 
三清淨地
俱生 
法我執 
證佛果 

三清淨地 

斷俱生法我執 

（斷障表） 

（第 5 頁） 

 
表 3：斷執次第（中觀斷執表）（第 7頁）三界斷惑表（第 6頁）斷障表（第 5頁） 
凡夫 外道 二乘 隨理唯識宗 中觀自續派 中觀應成派 隨教唯識宗 

二我執 

見道位斷遍計 
修道位斷俱生 

人我執 
留法我執 

（人我執習氣） 

見破 
法我執之有邊 
無分微塵 
留無分剎那 
及後三邊 

見破  
法我執之有邊 
無分微塵  
無分剎那 
留後三邊 

見道位斷遍計 
修道位斷俱生 
人法二我執 

離戲空性 
之 
光明 

分段生死 
變易生死 

斷分段生死 
有變易生死 

  斷 分段生死 變易生死 

 
阿羅漢 
辟支佛果 

  佛果 

 
 

三界斷惑表（第 6頁） 斷障表（第 5頁） 


